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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发《烟台大学法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管

理办法》的通知 

各位教师： 

《烟台大学法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管理办法》于 2013 年经院

学术委员会讨论通过，已经施行一年。根据新的法学院文件管理

办法，现于重新发布。 

 

                             烟台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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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大学法学院 

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充分调动我院教师从事学术研究的积极性，鼓励



高水平学术著作的出版，切实提高我院学术创新能力、科研水平

和社会影响，特制定“烟台大学法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本办法”），资助我院教师出版学术价值高、具有

创新性的著作。为规范相关资助出版事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法学院设立“学术著作出版资助基金”，对学术著作

的出版给予专项经费支持。 

第三条  出版资助按照自由申请、公平竞争、专家评议、择

优支持的使用原则，由作者申请、院学术委员会审议决定。  

第四条  由法学院资助出版的著作，须根据资助资金来源，

在扉页标注“民商法重点学科出版基金资助”、“应用法学研究中

心基金资助”或“烟台大学法学院（三元法学文丛）学术著作出

版资助”字样及法学院标志图案（院徽）。  

第二章  资助范围和申请条件  

第五条  出版基金用于资助我院科研方面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能够彰显学术特色、具有创新性和先进性、具备重要学术价

值的高水平学术著作和译著。  

第六条  出版基金资助出版的著作是指申请者自费或部分自

费出版且出版后无盈利性的 18 万字以上纯学术性著作和国外有较

高影响力的学术著作译著。凡不需作者自筹资金的不在资助之列；

已经取得院外资助的，其差额部分在不超出学院资助额上限的情

况下，亦可向学院申请资助。 

以下情况不列入学术著作资助范围：  



1．依法禁止出版、传播或者没有正式书号、不公开发行、不

在市场上公开销售的出版物；  

2．编著、普通论文集、科普读物和非学术译著；  

3．音像制品、美术作品和文学作品；  

4．普通教材、教辅材料、工具书、一般数据库、作品鉴赏及

编注类出版物。  

第七条  出版基金资助对象为我院在职教职工。申请者必须

享有著作权（独立完成或为第一署名的学术著作），著作权若属多

人时，须出具由全体人员签署的意见书。著作出版后如发现侵权

行为，即将已资助该书的出版经费全数追回，侵权引起的后果，

由申请者本人负责。  

第八条  凡申请资助者，应在完成书稿且达到图书出版水平

（书稿齐、清、定）后正式提出申请，申请时需要填写《烟台大

学法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申请书》，并附出版书稿和出版合同。  

第九条  同等情况下，出版基金可向下列作者或成果适当倾

斜：  

1．校级以上重点（强化建设、特色）学科及人文基地、协同

创新中心骨干成员的学术成果；  

2．校级学术带头人、中青年学术骨干及以上学术科研荣誉获

得者。 

3．已列入省（部）级以上研究计划但无经费资助的课题研究

成果，但该项资助与自筹经费项目的其他院级资助政策不重叠。  

第十条  受法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基金”资助的著作，



应在著作发表前后，围绕相关主题，发表系列论文，并积极申报

与著作成果有关的科研奖励，积极提高“学术著作出版资助基金”

的影响力和学术声誉。法学院将定期评估，根据相关著作出版前

后，作者发表与该著作主题相关论文的数量和水平，评选“烟台

大学法学院（三元法学文丛）”优秀图书奖。 

第三章  申请和评审程序  

第十一条  出版基金可随时向法学院科研秘书提交申请。 

1．科研秘书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核实相关材料的真实性。 

2．学术委员会召开会议，对著作的学术水平、出版价值、与

国内外同类著作比较的创新性和先进性、著述特点、写作质量等

予以综合考虑，确定是否列入资助范围，并明确给出优先资助、

同意资助、不同意资助的意见。 

3．资助额度一般为 2 万元/部。 

4．法学院与受资助者签订《出版基金任务书》，并拨付获准

数额的出版资助经费。  

第四章  出版基金的保障、使用和管理  

第十二条  法学院出版基金经费由重点学科、人文基地、奖

教金等筹集，欢迎社会资源为法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基金”

提供支持。 

第十三条  自出版基金批准之日起计算，作者交稿期限不得

超过一年，逾期不交书稿者或达不到预定要求的，法学院可提出

延期、中止出版和撤销资助的建议。  



第十四条  获得出版基金资助出版的著作不再享受《烟台大

学法学院科研成果管理办法》规定的有关奖励，但相关著作基于

获奖产生的奖励不在此限。 

第十五条  获得出版基金资助的著作出版后，受资助者须向

法学院免费提供著作 10 本存档，由法学院图书馆保存展览。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1 月 8 日起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法学院学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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